关于对河南省三川鉴定服务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

受理暨拟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河南省三川鉴定服务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作出受理拟审批意见。为保证受理拟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5日。

    电话：0394-8278830
    传真：0394-8278830
    通讯地址：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厅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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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河南省三川鉴定服务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

	周口市周口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含周口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与通达路交叉口中兴新业港产业园

	河南省三川鉴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广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中兴新业港产业园37号楼1层、5层，占地面积1042㎡，建筑面积2084㎡，由于项目将 1 层挑高隔成上下两层，实际建筑面积为 3126㎡。项目建设内容：法医临床鉴定室、DR室、CT室、病理检材存放室、病理处理室、法医毒物实验室、法医物证实验室、气质室、气相室、试剂室、气瓶室等。（涉及到辐射装置还应办理辐射环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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